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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

东所持股份实施回购的承诺公告之更正公告 

 

 

浙江大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年 8月 2日在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了《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所持股份实施回购的承诺公告》（公告编号

2022-024）。经事后审核发现，公司披露的上述公告的部分内容因存在错误需要

更正，现更正如下： 

更正前：“ 

承诺有效期 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后 1个月内 

承诺内容：袁建波承诺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后 1个月内，对回

购相对人提出的回购请求，按以下约定对其所持有股份实施回购： 

（一） 回购相对人：截至本公告日，尚未签署回购协议的异议股东。 

（二）回购承诺期限：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后 6个月内； 

（三）回购请求方式：异议股东应当自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后

1个月内将书面申请材料提交公司，若公司在上述期限内未收到异议股东书面申

请材料的，则视为同意继续持有公司股份，实际控制人袁建波将不再对其承担回

购义务。联系人：邓鑫淼，联系电话：0571-23208125  18757172827。” 

 

现更正为：“ 

承诺有效期 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后 3个月内 

承诺内容：袁建波承诺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后 3个月内，对回

购相对人提出的回购请求，按以下约定对其所持有股份实施回购： 

（一） 回购相对人：截至本公告日，尚未签署回购协议的异议股东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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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回购承诺期限：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后 6个月内； 

（三）回购请求方式：异议股东应当自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后

3个月内将书面申请材料提交公司，若公司在上述期限内未收到异议股东书面申

请材料的，则视为同意继续持有公司股份，实际控制人袁建波将不再对其承担回

购义务。联系人：邓鑫淼，联系电话：0571-23208125  18757172827。” 

公告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。 

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

 

浙江大铭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8月 19日 


